



投资法

简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4/3299投资法

经修改后的3522/2006 37法规, ΦΕΚ 276 Α’ 条款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属于发展规划法范畴的企业行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下列企业行为属于发展规划法范畴


· 第一类：（如：暖棚、畜牧业、鱼类养殖等）。
· 第二类：（如：转型企业、能源类等）。
· 第三类:-旅游业（旅馆业、会议中心、码头、主题公园、高尔夫球场、温泉开发、海水疗法中心、旅游体育训练中心、旅游医疗中心等）。
-其它行业（如：工业研究技术实验室、物流中心、软件开发、连锁服务行业、货物转运中心等）。
属于法规范畴的企业行为分为二类并有详细解释。属于例外的情况亦有补述。

国家优惠区域的划分
为了执行现行法规，全国区域划分为下列三大块：

· A区：包括阿底基地区和萨洛尼卡地区(工业规范划区除外)和这些州中属于B区的地方。
· B区：包括色雷斯大区中的各个州(加勒迪察斯、拉里萨斯、马亥尼西亚斯、特里加隆)，爱琴海南区中的各个州(基克拉迪斯、十二群岛),爱奥尼亚海区的各个州(科孚岛、莱夫加查斯、基法利尼亚斯/查金琐),克里特区的(依拉克里乌、拉西希乌、哈尼奥),马其顿中部区域的(哈勒基迪基斯、帅隆、基勒基斯、彼拉斯、依马西亚斯、彼埃利亚斯),西马其顿区的(亥莱凡侬、加查尼斯、弗洛里娜斯、加斯道利亚斯), 以及大陆希腊区域的各个州(弗西奥底查斯、弗基查斯、埃维亚斯、维奥蒂亚斯、埃弗利坦尼亚斯)。
· Γ区：包括东马其顿区和色雷斯区各个州的(加瓦拉斯、特拉马斯、克萨西斯、洛兆比斯、埃弗罗)，依比罗区各个州的(阿勒塔斯、帕莱凡查斯、约阿尼侬、塞斯帕洛蒂亚斯)，北爱琴海区的各个州(莱兹弗、西乌、萨姆)，伯罗奔尼撒半岛区域的各个州(拉高尼亚斯、迈锡尼亚斯、科林斯、阿勒奥利查斯、阿勒加迪亚斯)，以及希腊西部区域的各个州(阿哈依亚斯、埃道洛阿加勒纳尼亚斯、依利亚斯)。
投资区域图


补贴

法规中包括下列补贴：

国家对投资计划的成本实行部分补贴。

或者

国家对属于国有部分的、应分期付款的租金给予补贴，对使用新购机械设备和其它设备给予补贴，
或者
对因投资而增加的人员支出成本给予补贴。
或者是相应的贴补。
税收减免:从投资之日起，十年内对未分成的利润，以资本积累减免所得税收的方式给予补贴。
法规中对上述补贴规定了相应的先决条件。

根据区域及类别，对投资计划给予下列补贴：

(a)对因投资而增加的人员支出、租金等成本的补贴
数额参照表格

	投资种类
	 A区
	 B区
	Γ区

	 种类1
	 20%
	 30%
	40% 

	种类2
	 15%
	25%
	35%


注释:详细情况参照“企业行为类别”章节:

或相应的贴补

税收减免额度表: 

	投资种类
	 A区
	 B区
	Γ区

	 种类1
	 60%
	 100%
	100% 

	种类 2
	 50%
	100%
	100%


 注释:详细情况参照“企业行为类别”章节:
注意:
因投资而增加的人员指得是：投资完成并营业后前三年中增设的人员。

对因投资而增加的每位人员的工资支出成本补贴为二年。工资支出成本包括税前工资及应付的社保金。

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补贴条件，所有工种及企业均有权领取补贴。

对中型企业多给予10%的补贴。
对超小型和小型企业多给予20%的补贴。

补贴的先决条件

(i)投资者的份额
在领取补贴的项目中,投资者的资金份额应不低于25%，在没有享受国家补贴、而是以减免税收或因增加人员多支出成本的项目中，投资者的资金份额应不少于投资额度或贷款的25%。
 (ii)现行法规涉及的投资计划的实施时间
现行法规涉及的投资计划从发表之日起开始算起。除设计程序外，无论是开始土建工程或是正式的设备订单都可算作起始日期。

投资数额的变更不得超过5%。

预算应包括完工日期，在有前提的情况下，完工日期的拖延不得超过二年。

补贴费用的支出
各类投资补贴费用的支出由相关部长作出决定。法规中有列表，也有法规中未列出的费用。

投资补贴费用应提供清单。其中顾问、设计等非物质性费用不得超过投资计划补贴费的10%。经营支出没有补贴。

补贴的申请程序及相关部门

Α) 根据法规提出申请。
投资申请中不包含减税部分，可以全年向下列单位申报：
 (i)：在马其顿中部区域内投资，额度在四千万欧元以上，在希腊其它地区投资，额度在二百万欧元以上，以及法规所允许的、其它不同的投资额度，均可向财政经济部私人投资局提出申请。
（ii） 对希腊各行政区域进行投资、额度在二百万欧元的，或者在马其顿中部区域内投资，额度在四百万欧元以上，可向各行政区的规划&发展局提出申请。
iii)投资额度在一千五百万欧元以上，或者是三百万欧元以上，而且同一投资或企业规划金额中至少有50%来自国外，可向希腊投资中心提出申请。
iv)金额低于法规所规定的其它投资，可向发展部工业总秘书处提出申请。
Β) 申请时所需文件
(α)经济技术规划书 

(β)已交资金证明书 

(γ) 其它所需的文件
Γ)审批程序 
每份投资申请的审核程序，先由相关部门和专家委员会审查，从申请提出之日起，最迟二个月内，或在专家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的一个月内，在政府公报上发布结果简报。投资申请经专家委员会的审查顺序，严格按申请提交日期的先后进行。
Δ) 补贴的发放
法规对贷款的使用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及限制。

(α) 补助的发放:
补助以下列分期付款的形式发放: 

· 50%的补助金额在投资计划落实50%后，符合条款，且经相关部门审核和证实后发放。
· 其余的50%的补助金额在投资计划完成并投产后，经相关部门审核和证实后发放。
· 在获得在希腊合法经营银行超过规定金额10%的担保后，相应的投资计划也可一次性获得补助部分的50%金额(作为补贴总额的部分)，但不得超过已通过的、相关投资计划补贴审核总数的50%。
补贴直接拨给投资者或为实施投资计划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。

(β) 补贴资金的发放:
经审核通过的投资计划补贴金额中的50%，在设备等安装后落实，其余的50%,在规定的完工期限及获取相关的完工投产证明后发放。 
(γ) 人员补贴的发放:
经相关单位申请后，每六个月发放一次。

监督与检查
由相关部门对已通过审批的投资计划进行监督，由执政当局委派人员进行多样化检查。

对补贴的特别规定

由财政经济部长、发展部长及相关部长对本法律涉及的有关投资、补贴、货款的数额、贴补资金的数额、人员支出补贴及减免税收、企业股票转让的条款、以及参与投资规模在五千万欧元以上的国营项目的审批、对涉及重大的国际竞争力、就业(125个正式就业人员以上，包括所属投资计划的卫星企业雇员)的项目，共同作出决策。根据上述决定、可由国家出资建设基础设施，便利项目的投产。

企业行为的种类

符合发展法规的企业行为
 种类1
· 符合建筑规划，能满足大楼永久需求的地上、地下和可移动的、能容纳至少四十辆小客车的封闭型停车场。能至少容纳三十辆以上卡车、大客车或其它大型车辆的封闭或半封闭型停车场投资计划。清洁电力投资计划，尤其是风力、太阳能、水力、地热和生物发电，以及热、电同步投资计划。
· 把位于阿底基地区、萨洛尼卡地区和哈尼奥地区的皮革制造企业，搬迁至拥有适当基础设施的工业区中去的投资计划。
· 二星级旅馆(原来的三级旅馆)的现代化改建项目，对原有的、最长已经停业五年的旅馆的改建项目，前提是此楼在此期间并未改作它用,对被定为保留型、传统型的二星级旅馆(原来的三级旅馆)的现代化改建项目，改建、提什后至少需符合二星级标准，对原有的、最长已经停业五年的旅馆的改建项目，前提是此楼在此期间并未改作它用，而且在营业期间符合二星级标准(原来的三级旅馆)。.

· 对至少符合二星级标准的旅馆的现代化改建，用于增加辅助设施、公用部位、公用部位的新增用途、游泳池和体育设施的投资项目，至少得符合二星级标准(原来的三级旅馆)，目的在于提高、增加服务档次。
· 把被定为保留型、传统型的大楼改建为旅馆的项目，改建、提什后至少需符合二星级标准(原来的三级旅馆)。

· 对旅游露营设施的现代化改建项目，至少得符合原来的三级标准。 

· 会议中心的建设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滑雪场地的建设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温泉的开发、利用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由任何法人或合法代理人，根据物权法提出的旅游游艇码头的建设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高尔夫球场的建设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海水疗法场所的建设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旅游医疗中心的建设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旅游体育-训练中心的建设、扩建和现代化改建项目。
· 统一管理的、目的在于建设货物转运中心的合资仓储项目，具体情况视部长们的共同决定而定。
· 目的在于建设货物储存、包装和统装基础设施的项目，以及运输车辆的封闭型停车场地项目,具体情况视根部长们的共同决定而定。
· 提供连锁服务的投资项目。
· 符合OTA、区际等其它地区的标准、且能吸引企业投资的泛欧路网基础设施及相关设备建设，目的在于便民、便企的投资项目。
· 符合欧洲标准、提供填补空白性的长途电讯服务的投资项目。
· 软件开发投资项目。
· 建设工业技术实验、能源、冶金、农业、畜牧业、林业和鱼类养殖业等科技实验室的投资项目。包括科技、工业发展投资项目。
· 高科技服务投资项目。
· 以提供优质或高科技服务为目的的实验室建设投资项目。
· 为偏远地区人群及货运提供交通手段的投资项目，具体情况视财政经济部长和海运部长的共同决定而定。
· 保护环境、减少地面、地下、水源和空气污染的投资项目，恢复生态平衡、循环利用水资源及海、咸碱水淡化工程的投资项目。
· 再生能源利用、液化燃料、或燃烧气体的电能、国内工业废料的加工处理、再生能源、废弃热源的再利用，以及电、热同步生产等投资项目。 

· 节约能源型投资项目，前提是非生产设备，而是企业安装及运行所需设备，其能源节约至少是规定标准的10%以上。 

· 新能源开发或高科技服务投资项目。
· 有关工业技术实验、冶金或能源开发实验室的建设、扩展、现代化的投资项目。
· 引进建设生产过程中有利环境保护的投资项目。
· 引进建设填补空白的生产、服务产品及产品标准及服务一体化的投资项目。
· 目的在于提什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投资项目。
· 旨在为供应链现代化而采购或安装的自动化系统、仓库的机械化管理、包括为建设、扩展或工业设备效率提什的相应软件的投资项目。
· 为满足希腊国内手工业、工业企业的建设、扩展，以及希腊国内所需的消费产品，原料生产及附属产品需求的投资项目。
· 投资规模至少三百万欧元的长期项目（二至五年），如转型企业、冶金企业（从筹备之日起为期五年），投资规模在一百五十万欧元的软件企业，包括技术、管理、企业现代化及发展，以及职工培训在内等符合下列一个或多个目标的投资项目：
1.能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。
2.生产或促进名牌产品及服务。产品标准化、发展系列产品、服务或附加产品及服务。生产与企业原有产品大不或完全不同的产品,或提供与企业原有基本产品或服务不同的产品或服务。 

3.从国外把生产-科研引入希腊境内。生产与企业原有产品大不或完全不同的产品（非同类企业优先），目的在于使这些企业生产出与原有产品、服务大不相同或完全不同的产品或服务。
 种类2
· 开采、粉碎有工业利用价值的矿产及惰性原材料。 

· 符合欧盟法规的农业或农业机械合作社；以及生产组合或协会使用的、用于生产、播种、种植及收割的农用机械投资项目。
· 生产非转基因的农、牧、渔及养殖业产品，并使其标准化；包括包装及保质期在内的投资项目。
· 生产暖棚、农、牧、圈养或半圈养的无污染的绿色产品；以及渔业（养殖）等使用现代化科技的投资项目。
· 有工业利用价值的采矿及加工投资项目；建设大理石矿及开采的投资项目、但必须拥有必要的切割及加工设备。
· 冶金类投资项目。
· 除需要相关部长共同作出决定的项目外，目标为那些需要转型企业的投资项目。
· 生产热水或蒸汽型能源的投资项目。
· 从非金属废料中提炼生物燃料或固体燃料的投资项目。
· 淡化海水、咸碱水为饮用水的投资项目。
· 除需要相关部长共同作出决定的项目外，有助于拥有一定工业规模、设在定为传统或保留的石材质楼群中的企业、生产的专利产品或保留产品标准化的投资项目。 

· 促进国家旅游业的发展、建设、扩展、现代化所需求的路网项目。
· 在专设的工业、手工业区，建设和利用符合城市规划标准的手工业中心、楼群；以及社交及文化活动场所、集市和隶属O.T.A.或合作社的A.B级屠宰场的投资项目。把上述企业所属的老厂区及其它场所改建为文化活动中心、中心集市和屠宰场的投资项目。
· 建设存储液、气体燃料企业或为岛屿提供液、气体燃料运输工具的投资项目。
· 建设符合2072/1992法规第十条款的康复中心，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自理场所的投资项目。
· 建设、扩展、现代化至少三星级(原来的B级)标准旅馆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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